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諮詢小組設置要點
MOE Guidelin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Life Education
中華民國90年8月7日台（90）修訓（三）字第90106769號訂定

中華民國91年8月7日台（91）訓創（三）字第91108912號修正

中華民國94年10月11日台（94）訓創（三）字第94136281號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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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培養學生尊重、關懷生命，建立學生正確人生觀，特設置「教育部推動生命教育諮詢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小組諮詢事項如下：
  （一）生命教育之研究、發展及評估。
  （二）生命教育之師資及人力培訓。
  （三）生命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發展。

   （四）生命教育之宣導推廣。

三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部部長兼任，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五人，由召集人敦聘學者專家、民間團體、實務工作者及本部相關單位主管擔任之。

四、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訓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；承召集人指示，辦理本委員會有關業務。

五、本小組委員聘期為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，應隨其本職進退。

六、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。

七、本小組會議每年應召集二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開會時得邀請相關行政機關及學者專家列席或報告。會議由召集人召集，並為主席。主席無法主持會議時，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

八、本小組設研究發展、師資人力、課程教學及宣導推廣四小組，並由各小組委員互推一人為小組副召集人。四小組聯席會議，由執行秘書召集；各小組會議，由小組副召集人視須要召集。
九、本小組幕僚作業由本部訓育委員會擔任。

